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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州区光荣院入住审批及收费管理办法

为贯彻落实《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》，切实规范我区光荣

院的入住审批与收费管理，根据《军人优待抚恤条例》、退役军

人事务部等 10 部门《关于推进光荣院改革发展的意见》等有关

规定，结合本区工作实际，制定《通州区光荣院入住审批及收费

管理办法》。

一、总体目标及原则

坚持本人自愿、逐级审批原则，保障抚恤优待对象合法权益，

有效满足抚恤优待对象养老需求，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，营

造全社会尊崇军人、关爱优抚对象的良好氛围。

二、服务对象范围

（一）集中供养对象

具有本区户籍的老年、残疾或者未满 18 周岁的烈士遗属、

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和老年的残疾军人、退役军人，

无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、抚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、抚养

人无赡养、扶养、抚养能力且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为集

中供养对象。

（二）优惠服务对象

1.具有本区户籍的其他老年且无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或者法

定赡养人、扶养人无赡养、扶养能力的抚恤优待对象；

2.具有本区户籍的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老年退役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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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和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现役军人进入老年的父母。

（三）优待服务对象

具有本区户籍的集中供养对象和优惠服务对象之外的其他

老年抚恤优待对象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可为现役军人配偶父母和退

役军人父母、配偶、配偶父母提供服务。

三、申请审批流程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申请人向户籍地村（社区）退役军人服务

站提交书面申请（详见附件 1），并提供户口簿、身份证、退伍

证或优待证等相关证件复印件。如本人行动不便或其他特殊情况

无法提出申请的，可以由所在村（居）委会直接向乡镇（街道）

退役军人服务站代为提交申请。

（二）材料核对。乡镇（街道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对申请材料

进行核对后报送通州区光荣院。

（三）资格审查。通州区光荣院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提出

是否符合入院条件意见，报通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核批准。

（四）审核批复。通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对通州区光荣院的

初审意见进行审核批复。

（五）办理入院。通州区光荣院按照审批意见安排集中供养

对象、优惠服务对象、优待服务对象入院。

各级退役军人服务站、通州区光荣院、通州区退役军人事务

局要分别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各自审核工作。

若申请通过审批但通州区光荣院无富余床位的，按照服务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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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类别确定排序优先级，集中供养对象优先于优惠服务对象，优

惠服务对象优先于优待服务对象，同类别按照申请时间先后排序

轮候入院。

四、服务内容

通州区光荣院应当为服务对象提供下列服务：

（一）提供饮食；

（二）提供生活必需品；

（三）提供住房；

（四）提供医疗、康复、护理、保健服务；

（五）提供学习娱乐、精神关怀服务；

（六）提供清洁卫生、安全保卫服务；

（七）提供心理抚慰等社会工作服务；

（八）其他服务。

五、收费标准及政策

（一）收费项目

通州区光荣院收费项目包括：伙食费、床位费、服务费。

（二）收费标准

结合通州区光荣院收费标准的成本分析，参照我区 5 家养老

机构的收费标准（详见附件 2），核定本区光荣院收费标准。

项目收费标准：伙食费 1100 元/人/月；床位费分 4 个档次，

双人北间 1000 元/人/月，双人南间 1400 元/人/月，单人北间

2000 元/人/月，单人南间 2400 元/人/月；服务费分 3 个档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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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理 1300 元/人/月，半自理 1900 元/人/月，不能自理 2800 元/

人/月。

（三）减免政策

1.免除费用

根据《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》文件精神，免除集中供养对

象入住光荣院的相关费用。

2.结合优惠服务对象类别分类补助

根据《关于给予部分抚恤优待对象入住光荣院补助的通知》

（京退役军人局发〔2025〕19 号）要求，对以下人员实施补助。

（1）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其他老年且无法定赡养人、

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无赡养、扶养能力的抚恤优待对

象，按照每人每月 1800 元予以补助，其中市财政通过转移支付

方式给予每人每月 900 元的市级定额补助，区财政给予每人每月

900 元的补助。

（2）其他老年且无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、

扶养人无赡养、扶养能力的抚恤优待对象，按照每人每月 1200

元予以补助，其中市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给予每人每月 600 元

的市级定额补助，区财政给予每人每月 600 元的补助。

（3）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老年退役军人和荣获个人

二等功以上奖励现役军人进入老年的父母，按照每人每月 600 元

予以补助，其中市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给予每人每月 300 元的

市级定额补助，区财政给予每人每月 300 元的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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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惠服务对象入住光荣院按照以人定补方式进行补助，享受

的补助资金直接抵扣入住光荣院的费用，差额部分由优惠服务对

象支付。

3.优待对象

集中供养对象和优惠对象之外的其他抚恤优待对象，应按照

本区光荣院的收费标准的 100%收取费用，无减免优惠。

六、材料归档

通州区光荣院应及时将审批档案进行归档，建立服务对象的

个人档案，实行“一人一档”。包括《通州区光荣院申请入住审

批表》《通州区光荣院养老服务协议》，申请人户口簿、身份证、

退伍证或优待证等相关证件复印件等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1.患有严重精神疾病、传染性疾病的申请人，通州区光荣院

不予接收；若入住后发现申请人隐瞒病史入院，或入住后新发严

重精神疾病、传染性疾病不符合继续入住条件的，通州区光荣院

有权办理退院手续。

2.如遇收费标准调整，通州区光荣院将按相关规定办理，提

前 30 日在院区内醒目位置公示调整后的收费标准并通知已入住

服务对象及紧急联系人，调整后的收费标准按公示时间生效，同

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
3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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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通州区光荣院入住申请审批表

2.通州区养老机构收费标准对照表

3.通州区光荣院收费标准

北京市通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2026 年 5 月 8 日



附件 1

通州区光荣院入住申请审批表
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

年 龄 民 族 户籍地

家庭住址

申请

入住类型
□集中供养 □优惠入住 □优待入住 联系电话

对象类别

□伤残军人

残疾等级 残疾性质

残疾军人证编号 部队代号

□三属

□烈士遗属

□因公牺牲军人遗属

□病故军人遗属

牺牲者姓名

与牺牲者

关系

□父子 □父女

□母子 □母女

□在乡老复员军人

□带病回乡退役军人

□参战参试退役军人

□年满 60 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

□部分老年烈士子女

□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老年退役军人

□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现役军人父母

□其他优待对象

主要

社会

关系

姓名 与本人关系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

紧急联系人 1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

紧急联系人 2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



申请入住

理由

入住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村(社区)
退役军人

服务站

意见

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乡镇(街道)
退役军人

服务站

意见

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区光荣院

意见 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区退役军人

事务局意见 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备注

1.村(社区)退役军人服务站意见写明情况属实，同意上报。

2.乡镇(街道)退役军人服务站写明情况属实，同意上报。

3.区光荣院写明同意接收。

4.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写明申请人是否属于优抚对象，写明身份类别及享受待遇。

5.本表双面打印一式 5 份，入住人、村(社区)退役军人服务站、乡镇(街道)退役军人

服务站、区光荣院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各留存 1 份。



附件 2

通州区养老机构收费标准对照表

序号 机构名称 收费标准 经营类型

1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敬老

院

3150-6110 元/人/月 公办公营

2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敬

老院

3000-4900 元/人/月 公办公营

3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敬

老院

3400-7000 元/人/月 公办公营

4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敬

老院

3400-7300 元/人/月 公办民营

5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养

老服务中心

4650-26700元/人/月 公办民营

平均费用 3520-10402元/人/月



附件 3

通州区光荣院收费标准

房间类别 护理级别 伙食费 床位费 服务费 合计
集中供

养对象

优惠服务对象

优待服务对象

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

奖励的其他老年且无

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

或者法定赡养人、扶

养人无赡养、扶养能

力的抚恤优待对象

其他老年且无法定

赡养人、扶养人或者

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

无赡养、扶养能力的

抚恤优待对象

荣获个人二等功以

上奖励的老年退役

军人和荣获个人二

等功以上奖励现役

军人进入老年的父

母

单

人

间

北间

自理 1100 2000 1300 4400 0 2600 3200 3800 4400

半自理 1100 2000 1900 5000 0 3200 3800 4400 5000

不能自理 1100 2000 2800 5900 0 4100 4700 5300 5900

南间

自理 1100 2400 1300 4800 0 3000 3600 4200 4800

半自理 1100 2400 1900 5400 0 3600 4200 4800 5400

不能自理 1100 2400 2800 6300 0 4500 5100 5700 6300



房间类别 护理级别 伙食费 床位费 服务费 合计
集中供

养对象

优惠服务对象

优待服务对象

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

奖励的其他老年且无

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

或者法定赡养人、扶

养人无赡养、扶养能

力的抚恤优待对象

其他老年且无法定

赡养人、扶养人或者

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

无赡养、扶养能力的

抚恤优待对象

荣获个人二等功以

上奖励的老年退役

军人和荣获个人二

等功以上奖励现役

军人进入老年的父

母

双

人

间

北间

自理 1100 1000 1300 3400 0 1600 2200 2800 3400

半自理 1100 1000 1900 4000 0 2200 2800 3400 4000

不能自理 1100 1000 2800 4900 0 3100 3700 4300 4900

南间

自理 1100 1400 1300 3800 0 2000 2600 3200 3800

半自理 1100 1400 1900 4400 0 2600 3200 3800 4400

不能自理 1100 1400 2800 5300 0 3500 4100 4700 5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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